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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都融媒体记者 韩泽祥

今年1月初，沧州市河间市束城镇满中

良村村民米瑞峰家的燃气表出现了故障。

报修后，华港燃气公司称米家欠燃气费2000

多元，要想维修故障表，先得补交燃气费。

因为不能认同欠费 2000 多元的说法，维修

之事搁浅，燃气无法使用。此事经燕赵都市

报连续报道后，9月28日燕都融媒体记者从

米瑞峰家人处证实，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问

题最终得到解决。

9月23日，米瑞峰的妻子刘女士向燕赵

都市报阳光帮办热线反映，去年11月中旬，

受益于当地实施的燃气村村通工程，他们家

取暖季开始使用天然气做饭、取暖。因为从

事运输行业，她和丈夫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出

的路上，在家开火的时间并不多，因此她先

期预付了300元的燃气费。今年1月10日，

家中的燃气表出现了故障，家人向束城镇政

府有关负责人反映，后又向华港燃气河间公

司报修。

然而，华港燃气公司称，她家已经欠费

2000多元，维修燃气表必须先得补交拖欠的

燃气费。而刘女士的家人对此并不认可，他

们认为燃气费都是预付消费模式，卡里的预

付款用完之后，天然气就会停供，不会出现

欠费2000多元的情况。尽管当地政府部门

进行调解，但双方僵持不下，更换燃气表的

事儿一直没能解决，燃气无法使用，米家一

日三餐只能使用电器，生活成本很高。

河间市束城镇主管燃气工作的高主任

称，米家的燃气表发生故障后，燃气尚可使

用，华港燃气公司结合后台数据，参照采暖

用气每天10立方米、生活用气每天0.3立方

米的最低标准，估算出米瑞峰家欠费2000多

元。米家对此不能认同，上个月，华港燃气公

司采取技术手段“锁死”了米家的燃气。“如果

当初我们报修后，燃气表故障得到及时修复，

我家用多少气就掏多少钱，怎么会出现后面

的纠纷呢！”刘女士说，华港燃气服务不到位

在先，不去改进服务质量，却采取停供燃气的

过激做法，着实让人心里不舒服。

9月27日，高主任联合华港燃气工作人

员到当地供电所调取了米家以往的电费单，

根据“他家取暖季内三个月的电费每月都在

180多元左右”，认定米家在用气取暖。高主

任介绍，这个电费单表明，米家并未时常外

出，取暖也不是用的电器，因为“单纯用空

调、电暖气取暖，每天的电费得二三十块

钱”。调查人员认为，米家使用的是天然气

取暖，燃气取暖壁挂炉要用电，米家的电费

标准与之相符合。

随后，米瑞峰向高主任提交了外出跑运

输的详细单据，证实取暖季他们的确多数时

间在外地，在家生活的时间约为20天左右，

而每月 180 元左右的电费是因为家中的热

水器一直处于打开状态，以及他们外出时家

中老人在使用滚筒洗衣机等电器。经过协

商，华港燃气公司认定米家用气约为200立

方米，需补交费用500元。华港燃气公司承

诺，交费后，他们会派技术人员上门对米家

的故障表进行维修。9月28日傍晚，燕都融

媒体记者从米瑞峰家人处得到证实，目前双

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

维修故障表先得补2000元欠费？
本报介入，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10月5日，小朋友在位

于正定新区的石家庄市图

书馆新馆使用电子屏查阅

书籍。

国庆长假期间，石家庄

市图书馆举办丰富多彩的

系列阅读活动，让孩子们度

过一个快乐的书香假期。

新华社发
许建园 摄

新华社石家庄9月30日电（记者李继

伟）立即停止侵害、修复环境……记者 9 月

30日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河

北省首例长城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日前在

该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

据悉，保定市易县某石料加工有限公

司非法占用“明长城紫荆关段”文物保护范

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修建石料加工厂造成

遗迹周围大片林地裸露空化，对古长城遗

迹以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保定市人

民检察院以该石料加工公司为被告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由三名

审判员和四名人民陪审员组成七人合议庭

开庭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长城紫荆关段”属于人文遗迹，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环境”范

畴。依法判令被告公司立即停止侵害、修复

环境或承担修复费用、赔偿生态功能损失费

用、向社会公众道歉、承担鉴定费用，支持公

益诉讼起诉人要求被告公司支付生态功能

损失费用等额惩罚性赔偿金的诉请。

非法占用“明长城”
立即停止侵害修复环境

本报沧州电（燕都融媒体记者韩泽

祥）10月4日，沧州市河间市一网友爆料

称，当天上午，救援人员在后羊店村内的

一坑塘内打捞出3具女孩的尸体。3人正

是前一天中午失踪的三姐妹。

据这名知情网友介绍，10 月 3 日中

午，河间市北石槽乡后羊店村一杨姓村民

家中的 3 个女孩外出后再也没有回家。

经过家人和村民多方找寻，有人在村内一

坑塘边发现了其中两个年龄较大女孩的

衣物，但并没有发现三个孩子的身影。

根据现场情况，村民们猜测3个女孩

很有可能落水，大家手持工具在坑塘内搜

寻，但一无所获。有热心人拨打电话求助

专业救援人员，10月4日上午，3名女孩相

继被打捞出水面，不幸的是，三姐妹已无

生命体征。

10 月 4 日下午，燕都融媒体记者电

话联系到河间市北石槽乡有关领导，这

位乡领导证实后羊店村确有三姐妹溺亡

事件发生，当地警方根据 3 名女孩的现

场情况推定为意外溺亡事件。事件的具

体情况、善后事宜等均由当地宣传部门

对外发布。

痛心！河间3名女孩溺亡坑塘

保定市高碑店市民张某涛将自己的微

信号出租10天，获利千余元。近日，高碑店

市公安局泗庄派出所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的违法行为人张某涛行政拘留。

6 月 28 日，泗庄派出所接到线索称：张

某涛的微信号涉嫌发送诈骗信息。民警立

即对张某涛的微信号进行分析，发现该账号

4、5月份在网上发布信息较为频繁，且发布

信息内容多为刷单类诈骗。确认无误后，民

警于9月24日将张某涛抓获。

经讯问，28 岁的张某涛交代：今年 4 月

份，他通过微信群添加了一名陌生好友，并

将自己闲置的微信号按天数出租给此人。4

月份以70元一天的价格出租1天，5月份以

120 元一天的价格出租 9 天，共获利千余

元。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张某涛对于自己

的微信号在被租用后进行的诈骗活动并不

知情。被抓获后，在民警的批评教育下，张

某涛方知自己的行为违法，并表示会主动接

受处罚。

目前，张某涛已被行政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深挖处理中。 （保定晚报）

本报沧州电（燕都融媒体记者李家

伟 通讯员宋爱莲）10月6日，沧州渤海新

区交警二大队多措并举，终于在事故发生

第八日将肇事者抓捕归案。一起线索稀

少、困难重重的交通肇事逃逸案成功告破。

9月29日凌晨，沧州渤海新区交警二

大队民警接到报警，称在辖区黄赵公路

13KM 处，一名女性躺在路中央，受伤严

重，肇事者和肇事车辆不知所踪。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并对现场进行仔

细勘察取证。案发路段由于无相关监控

设备，现场未散落任何车辆碎片，只有零

星的泥团，加之该路段人员较少，查找目

击证人十分困难，伤者经送医后抢救无效

死亡。沧州渤海新区交警二大队成立“9·

29”逃逸事故专案组，立即启动追逃预案。

面对诸多困难，事故民警确立以以车

找人的思路，兵分五路向周边辐射侦查。

一组负责走访群众，寻找目击证人；一组为

筛查组，以事故发生地方圆50公里进行筛

查；一组与刑侦部门联系，取得相关技术指

导；一组负责对现场勘察取证，通过掉落的

泥团，结合近期阴雨天气，初步确立肇事车

辆为近距离车辆，通过对现场有限线索和

死者无大面积伤痕鉴定，初步确定肇事车

辆为小型车辆；一组负责调取事发路段两

端前后3天的监控信息，筛查出80余辆车。

为查明案件真相，尽早破案，全体事

故民警主动放弃国庆假期，冒雨进行排

查，经常加班到凌晨，通过召开案情碰头

会，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资料，将发案时

间精确到事发前1分钟，明确肇事车辆为

事发周边轻型三轮车。再通过监控信息

比对，成功锁定一辆三轮摩托车存在重大

嫌疑，经过反复技术比对、走访调查，确定

该车为肇事车辆。经过八天的不懈努力，

民警将车辆驾驶员王某（男，54 岁，中捷

人）抓捕归案。

王某对其交通肇事逃逸的行为供认

不讳。据王某交代，当日凌晨3时左右他

驾车去捕鱼，于5时左右返回，行驶至事

发路段将人撞伤，由于自己无证驾驶无牌

车，害怕担责任便驾驶逃逸。

目前，肇事车辆已被查扣，王某将面

临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出租微信号
他成了“诈骗帮凶”

凌晨，女子躺在路中央，受伤严重……
八日追踪，这起交通肇事逃逸案终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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